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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9 年紀律部隊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 
在法例中訂明政府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的扣減百分比  

和公務員公積金計劃的條款及條件的建議  
 
背景  
 
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，一名委

員認為，當局對於參與公務員公積金計劃 (“公積金計劃 ”)的公
務 員 因 迫 令 退 休 而 被 扣 減 來 自 政 府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累 算 權 益

(“政府自願性供款權益 ”)，應一如對可享退休金公務員般，在
有關法例中訂明最高扣減的百分比。委員要求當局：  

 
(a )  就建議及在這方面會採取的任何跟進行動提供意見；

以及  
 
(b)  考慮應否在有關法例中訂明按公積金計劃公務員可享

退休福利的條款及條件，使其與可享退休金公務員的

退休福利在有關的退休金法例 1訂明的做法相同。  

 

政府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的扣減百分比  
 
2 .  公積金計劃公務員如被處以第 2 級懲罰 (即迫令退休並扣
減政府自願性供款權益 )，政府可扣減其政府自願性供款權益
的上限為該等權益的 25%。當局在提交法案委員會的文件 (立
法會 CB(1)1124/08-09(03)號文件 )中，以及在二零零九年三月
六日及二十六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已闡明，這個上限是提

交《 2009 年紀律部隊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條例草案 ”)
前經廣泛諮詢職方後所擬訂的。與可享退休金公務員根據有

關退休金法例獲發退休福利不同，公積金計劃公務員是依據

僱傭合約獲發退休福利。有關合約包括聘書、《服務條件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退休金條例》 (第 8 9 章 )及《退休金利益條例》 (第 9 9 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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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書 》 ， 以 及 上 述 文 件 所 指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及 相 關 規

例。當局認為，按同一基礎，以適用於所有公積金計劃公務

員的合約形式 (具體來說，即透過發出公務員事務局通告，而
該通告將構成公積金計劃公務員的僱傭合約的一部分 )訂明沒
收政府自願性供款權益的 25%上限，是符合邏輯的做法。正
如我們在上述兩次會議上闡明，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紀律部隊

法例 2，這些法例就一般紀律部隊職系的中級或以下級別人員

的紀律事宜及其他事項作出規定。條例草案並不適用於文職

職系的公務員及紀律部隊職系的高級人員，因為這些人員的

紀律事宜是按照由行政長官制定的《公務人員 (管理 )命令》
的規定所處理的。因此，透過條例草案在紀律部隊法例訂明

沒收政府自願性供款權益的上限，不會完全符合有關訂明可

影響所有公積金計劃公務員的沒收政府自願性供款權益上限

的目的。  
 
3 .  儘管如此，我們留意到委員關注當局會否在未有事先諮
詢的情況下單方面更改沒收上限。正如提交法案委員會的文

件 (立法會 CB(1)1124/08-09(03)號文件 )中第 5 段所述，現時
已 有 措 施 確 保 當 局 在 更 改 沒 收 政 府 自 願 性 供 款 權 益 的 上 限

前，會先諮詢有關各方，包括職方和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

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(“事務委員會 ”)，並會在過程中適當考慮有
關意見。  
 
4 .  因應一名委員在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提出
的建議，當局同意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明確保證，日

後如有需要修訂沒收上限，會透過既定的員工諮詢機制廣泛

諮 詢 職 方 ， 並 會 徵 詢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而 且 在 作 出 修 訂

前，適當考慮有關意見。  

 

就公務員公積金計劃制訂法例  
 
5 .  有關應否在法例中訂明發放公積金計劃公務員退休福利
的條款及條件，以便與可享退休金公務員的退休福利在退休

金法例中訂明的做法看齊，我們現把公積金計劃在二零零三

年 六 月 實 施 前 的 討 論 和 諮 詢 詳 情 載 述 如 下 ， 以 方 便 委 員 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這是指適用於香港警務處、消防處、懲教署、香港海關、入境事務處及政府飛
行服務隊的指定紀律部隊職系／職級的主要條例和附屬法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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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。  
 
以往進行的討論和諮詢  
 
6 .  扼要來說，當局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就公務員體制改革發
出公眾諮詢文件，當中首次建議為公務員設立公積金計劃，

以取代退休金制度。當時，當局認為有需要委聘顧問，以研

究修改公務員退休保障制度。一九九九年六月，當局向事務

委員會簡介了公眾諮詢的結果，當中包括大部分提供意見的

人士原則上不反對探討為公務員設立公積金計劃。二零零零

年三月，我們進一步向事務委員會報告最新情況，表示當局

已就設立公積金計劃，委聘顧問進行研究。  
 
7 .  二零零一年一月，我們就顧問建議的公積金計劃設計方
案，包括建議該計劃應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“強
積金條例 ”)(第 485 章 )以類似市場上的強制性公積金 (“強積
金 ”)計劃的形式設立，進行另一輪公眾諮詢。除了就顧問的
建議廣泛諮詢職方 3 外，我們亦向部門及職系管方、公務員

諮 詢 組 織 、 僱 主 聯 合 會 以 及 人 力 資 源 專 業 組 織 發 出 顧 問 報

告，以收集各方的意見。二零零一年三月，我們就顧問報告

諮詢事務委員會。在諮詢過程中，我們向有關各方闡明，根

據顧問的建議，公積金計劃應在強積金條例下設立，並受該

條例規管。第二輪公眾諮詢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底結束。二零

零一年六月，我們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公眾諮詢的結果。當局

共收到 92 份意見書，當中 24 份對設立建議的公積金計劃表
示支持， 58 份表示不反對該項建議，並就個別設計要點提出
建議／意見，其餘十份就建議的計劃 4 提出一些關注或問

題。事務委員會原則上不反對建議設立符合強積金條例規定

的公積金計劃。在整個諮詢過程中，職方或事務委員會並沒

有就公積金計劃所依據的法律架構提出意見或反建議。  
 
8 .  經考慮職方、部門及職系管方、公務員諮詢組織、僱主
聯合會、人力資源專業組織、公眾和立法會議員等有關各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在 職 方 諮 詢 方 面 ， 當 局 在 設 立 公 積 金 計 劃 的 過 程 中 ， 已 密 切 諮 詢 職 方 的 意

見 。 事 實 上 ， 當 局 曾 透 過 由 四 個 中 央 評 議 會 和 四 個 跨 部 門 員 工 協 會 代 表 組

成的工作小組，進行長時間並且全面的諮詢。  

 
4  有 關 內 容 以 補 充 資 料 形 式 載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七 月 發 給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參 考 文 件

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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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見後，當局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決定根據強積金條例設立

與市場上的強積金計劃類似的公積金計劃。二零零一年七月

發出的相關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已清楚說明，顧問經詳細研

究後認為，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推行強積金計劃之後數

月根據強積金條例設立公務員公積金計劃，可顯示當局對該

條為全港在職人士提供退休保障的法例的支持。當局也同意

顧問這項意見。參考資料摘要亦指出，不以強積金計劃的形

式為新聘公務員設立公積金計劃，事實上是沒有理據的。  
 
9 .  自二零零一年七月決定設立公積金計劃之後，當局繼續
向立法會匯報建議的公積金計劃的進展，包括在二零零二年

四月向財務委員會發出參考文件。該文件載列多項資料，包

括公積金計劃的設計原則和該計劃賴以運作的法律架構。當

局其時並沒有收到有關公積金計劃所依據的法律架構的反對

意 見 或 反 建 議 。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， 當 局 正 式 推 行 公 積 金 計

劃，作為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按新入職條款受聘的

公務員，在試用期及／或合約屆滿後轉為按長期聘用條款受

聘所可享的退休福利制度。  
 
考慮因素  
 
10 .  經考慮上文第 6 至 9 段所述當局在實施公積金計劃前進
行的商議和諮詢後，現就委員提出在法例中訂明公積金計劃

條款及條件的建議，詳述我們的考慮因素：  
 
(a )  當局實施公積金計劃前，已廣泛和徹底地諮詢有關各

方，包括職方、部門及職系管方、公務員諮詢組織，

僱主聯合會、人力資源專業組織、公眾人士及立法會

議員。具體來說，當局已分別為公眾人士及事務委員

會作兩輪諮詢；  
 
(b)  在上文 (a)項所述的諮詢期間，各方都清楚瞭解和有

共識認為，當局應根據強積金條例設立與市場上的強

積金計劃類似的公積金計劃；  
 
(c )  當局推出公積金計劃的其中一項考慮因素，是參考其

他在職人士所享的退休福利，革新公務員可享的退休

福利。公積金計劃公務員透過參加公積金計劃下其中

一項註冊計劃，可享有與私人機構員工相同的法律保

障。以制訂法例的方式訂明公積金計劃的條款及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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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以便與現已日漸減少的可享退休金公務員所獲提

供的退休金制度“看齊”，是一個倒退的做法，而且

會導致政府為公務員提供公積金計劃福利的措施，偏

離適用於全港其他在職人士的慣常退休福利模式；以

及  
 
(d)  現時強積金條例已為強積金計劃的成員 (包括公積金

計劃公務員 )提供足夠保障。保障措施包括訂立嚴謹
的核准和註冊準則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進行持

續的監管，以及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購買專業彌償保

險。此外，當局也特別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

金，以作額外保障。  
 
11 .  有鑑於上文第 10 段詳述的考慮因素，當局認為沒有足夠
理據，更改目前以強積金條例作為公積金計劃運作依據的法

律架構。  
 
 
 
 
 
公務員事務局  
二零零九年四月  


